关于公开选拔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的通知

各团总支、学生组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改进团的干部选拔使用，增强团组织和大学生的直接联系，根据《团章》有关规定和《中共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共青团工作的实施方案》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共青团工作实际情况，全面推动我校共青团工作稳定有序发展，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专兼职相结合的团干部队伍，校团委研究决定，公开选拔校团委学生兼职副书记1-2名。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拔原则

1、“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严格按照具体通知和办法要求，在全校范围内公开选拔。

2、宁缺勿滥原则。坚持“德、能、勤、绩、学”的选拔标准，若无适合者胜任，将空缺有关岗位。

二、选拔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坚持党的领导，团的指导，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具备较强的团学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2、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素养，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能够将党的精神以及上级共青团的方针、政策与学校团的工作，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实际相结合。

3、热爱、熟悉共青团工作，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工作积极主动，踏实肯干；有丰富团学学生工作经验，群众基础良好，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和奉献精神。

4、具有较强的理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团学工作视野，对团学工作及发展有独到的认识和看法，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团学工作。

（二）岗位条件

1、全日制在校大专生、应用本科生。

2、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或中共党员。

3、学有余力，能妥善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原则上要求考试不得有挂科。

4、具有团干部、学生干部的工作经历。

5、具有较强的活动策划、组织协调和文字、语言表达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

三、岗位说明

兼职团委副书记任期一年，如有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设计做好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上级党团组织的有关指示精神，收集和反映团员青年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学校与团员青年的联系与交流；
2、参与指导基层团建工作，按照工作计划适时布置、督促、检查团总支及各团支部的工作。参与指导团组织建设、学生组织及第二课堂相关活动等；
3、定期参加校团委办公会，参与讨论共青团重大事项，并根据分工负责或协助做好共青团专项工作；
4、保证一定量的坐班时间，能够有一定精力投入到学校共青团工作中，协助校团委班子做好分管工作之外的其他相关工作。

四、选拔方式

由团总支、学生组织推荐或个人自荐，经笔试面试选拔，由校团委审核通过，报校党委批准后，经团代会选举产生。
五、选拔流程

1、公开报名。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均须填写《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公开选拔团委兼职副书记报名表（学生）》（附件）。组织推荐人选，由团总支审核后，所在党总支在《报名表》填写推荐意见；个人自荐人选，自行填写报名表，确保所填信息真实有效，后期进行资格审查。
请于2018年5月18日前，将《报名表》递交至校团委（育英楼204室），同时发送电子版（邮件主题：学生兼职副书记）到btqytw@163.com。

2、资格审查。

校团委对所有报名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初步遴选的基础上，确定参加笔试和面试名单。
3、笔试和面试。

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参加笔试和面试。

团委将根据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情况决定笔试和面试的具体形式。笔试考核内容以党团知识和共青团业务工作为主；面试主要测试申报人在能力、素质等方面对申报岗位的适应程度。
4、确定考察对象。

根据竞聘成绩按1:2比例确定考察对象并公示,公示期后无异议，对候选人进行组织考察。

5、结果公示。

研究决定拟任人选，结果公示。

六、管理与使用
1、任职期间不能影响正常课程安排，不占编制，不对应行政级别，只转组织关系；
2、任期结束，由校团委组织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培养锻炼的重要内容，并出具工作鉴定，存入本人档案。在岗不足半年，不予认定经历。
联系人：刘婧婧
联系电话：3163157
共青团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8年5月11日 

附表：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公开选拔团委兼职副书记报名表（学生）
	姓 名
	
	性 别
	
	照片
（2寸彩照）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是否蒙汉兼通
	
	

	大专/本科
	
	现任职务
	
	

	学院、班级
	
	联系电话
	
	

	近一年综合测评排名及班级人数
	

	个
人
履
历
	时间
	单位
	职务
	证明人

	
	 
	 
	 
	 

	
	 
	 
	 
	 

	
	 
	 
	 
	 

	
	 
	 
	 
	 

	自
我
简
介
	（可另附材料）

	学习工作经历及获奖情况
	

	学院团总支意见
	 

 

 

                               签字：
                                 （盖章）

	学院党总支推荐意见
	  

 

 

                               签字：
                                 （盖章）

	学校团委
意见
	 

 

                               签字：
                                 （盖章）

	学校党委组织部意见
	 

                      签字：
                                 （盖章）

	校党委
意见
	 

 

                       签字：
                                （盖章）


注：获奖情况和申请表中所填内容应附有关证明材料
